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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织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的重要消息。这是我国推动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的重大举措，作为业内人士，我们高度赞成并

愿意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踊跃地为法律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看法。 我们认为向全社会公布劳动法草案，广泛征求意

见有利于普及劳动法律知识，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促进

不同群体对劳动合同制度建构达成共识，能够做到集思广益

，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更符合实际，更好地维护广大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从目前来看，收集的

近5000件意见中，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第十四条：“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担保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

。”虽提出了部份看法，但，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们认为

保留“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担保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证件，”但应当

删除：“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的条文。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点： 一、从订立本条的立法本意来看，订立此条款的立

法目的是为了杜绝以前曾出现过的用人单位几种非法行为： 

第一种，以招聘职工为幌子向社会应聘人员收取报名费骗取

钱财。第二种，以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为理由收取劳动者的

财物或各种证件，然后以此作为要胁劳动者的武器，使劳动

者在违背自己真实意志的情况下任由用人单位摆布。这些非



法行为确实应当予以严格禁止。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我们

也曾多次遇到此类情况。因此，对“用人单位不得以担保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

他证件”的规定我们是极为赞同的。 但是，我们同时认为一

部法律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而不能矫枉过正，所以对于是否

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我们认为应当视情况而定。例如：要求

劳动者提供担保人的保证担保的形式就应当是可行的方式（

具体可以参照《担保法》）。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公平合理，

诚实信用的原则，均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劳动法虽

然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立法宗旨，但在保护劳动者权

益的同时也有必要考虑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因此，不应对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提供保证担保防范风险的措施一概予以

否定。 二、从劳动者自身而言：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

素，合理地组织社会劳动，充分发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

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人对劳动者而言

其实并非坏事。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用人单位要求劳动

者提供担保人，可以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劳动者对

用人单位有忠实的、尽职劳动的义务。尽管劳动者的合理正

当的流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

置，但这些想流动的人并非全部都是人才，其中不乏好高鹜

远之人，这些人往往只看到其它用人单位的表面现象而看不

到自身的条件和素质，一旦流动出去很可能找不到适合自身

的位置而造成失业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因素。而如果企业对

劳动者要求了担保人则劳动者在做出任何一个决定之前都会

仔细权衡，谨慎行事不会轻率做出决定。 第二，用人单位要



求劳动者提供担保人，可以使劳动者在平时对待用人单位的

工作中更尽职责。“山高人为峰”表达了用人单位特别是高

科技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财富是由人创造出来

的。但是由于人类的许多智力成果是无形的极易被窃取，所

以我国现在把知识产权保护提到重要地位，自主创新成为中

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概念。但由于我国企业长期对知识产权的

漠视：“重论文，轻成果，重奖励，轻专利”，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的保护存在许多缺陷。这样就很难排除用人单位的

有关人员（特别是掌握核心机密的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

）在流动的同时将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带走的可能性，其后

果完全可能导致该用人单位濒临绝境。而劳动者个人的偿付

能力又是有限的，就算是在保密条款和竞业禁止条款中约定

了违约金，但劳动者个人的财富与一个企业的生命相比简直

是杯水车薪。如果一个企业就此丧失在市场中竞争的优势而

被淘汰出局又会造成多少员工失业，影响多少劳动者的正常

生活。而如果劳动者在向用人单位提供担保人后，劳动者就

会有所顾虑，会在实施对企业不利的行为时三思而行。特别

是在现实生活中担保人大多是劳动者的直系亲属或亲朋好友

，劳动者会顾虑其行为可能给担保人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甚至会牵连担保人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同时，担保人基

于自身考虑也会劝阻劳动者打消对企业不利的念头。 三、从

劳动关系本身来看：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劳动者，

另一方是用人单位，要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像一

个翘翘板，两头的利益应当是均等的。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

人是平等主体，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应当对等。劳

动合同法的大部份条款对用人单位不得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从多方面进行了限制，但，同时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的

保护也不能忽视，因为毕竟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构

成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删除：“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

担保”的规定，代之以通过对提供担保的方式进行详细、具

体、明确的规定或以格式合同的方式加以限制的形式，来防

止用人单位滥用权力随意侵犯劳动者合法利益，又防止劳动

者非法损害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